国家税务总局钦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钦市税二稽通〔2026〕1602号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耀隆兴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001MA5NW8X38F）：

事由：核对欠缴税费款及滞纳金事项告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欠税公告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61号）第二条规定
通知内容：我局将对你公司欠税情况进行公告，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桂税四稽处〔2023〕7号），截至2026年1月12日，你公司欠缴税款2,433,772.62 元。

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对欠缴税款及滞纳金情况进行核对，如有差异请及时告知我局进行复核，逾期未反馈核对结果视同对欠缴税款及滞纳金无异议。
                             二Ｏ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联系人：黄晓薇、韦良

电  话：0777-3693990
为了保护贵单位的合法权益，强化对税务稽查人员执法工作监督，若您发现税务稽查干部在执法过程中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廉洁纪律行为的，可通过扫描下面的“清廉稽查”二维码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党委纪检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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